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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T/GTIA 7—2019《木材及木制品交易规范体系》按部分发布，分为29个部分：

——第1部分：中密度纤维板商品报价；

——第2部分：刨花板商品报价；

——第3部分：胶合板商品报价；

——第4部分：细木工板商品报价；

——第5部分：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商品报价；

——第6部分：浸渍胶膜纸饰面板商品报价；

——第7部分：混凝土模板用胶合板商品报价；

——第8部分：混凝土模板用竹胶合板商品报价；

——第9部分：指接板商品报价；

——第10部分：地板坯料商品报价；

——第11部分：实木地板商品报价；

——第12部分：实木复合地板商品报价；

——第13部分：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商品报价；

——第14部分：竹地板商品报价；

——第15部分：仿古地板商品报价；

——第16部分：国产原木商品报价；

——第17部分：进口原木商品报价；

——第18部分：国产锯材商品报价；

——第19部分：进口锯材商品报价；

——第20部分：红木商品报价；

——第21部分：重组装饰材商品报价；

——第22部分：重组装饰单板商品报价；

——第23部分：楼梯板商品报价；

——第24部分：刨切单板商品报价；

——第25部分：封边条商品报价；

——第26部分：防腐木商品报价；

——第27部分：凹枋商品报价；

——第28部分：木门商品报价；

——第29部分：木线条商品报价；

本部分为T/GTIA 7—2019的第28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广东省木材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广东广物木材产业有限公司（广东鱼珠国际木材市场）、广东省木材行业协

会、广东鱼珠木材检测有限公司、广东鱼珠木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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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部分参与起草单位：华南农业大学、上海福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福人国际木材交易中心）、

四川岷江物流有限公司（四川大西南建材城•青白江国际木材交易中心）、临沂商城有限责任公司（临沂

东证商品交易中心）、陕西东岭现代物流有限公司（陕西西北木材交易市场）、满洲里联众中俄林产品交

易有限责任公司（满洲里国际木材交易市场）、浙江联信汇业仓储有限责任公司（东阳市横店名贵木材

交易中心）、河北联信汇业仓储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红木交易基地）、福建省联信汇业仓储有限责任

公司（仙游县红木城红木交易中心）、深圳联信汇业仓储有限公司（深圳市观澜新阳光市场）、佛山市南

海区九江鱼珠木材市场有限公司（大转湾鱼珠国际木材夹板市场）、江西鱼珠木材市场有限公司（江西

鱼珠木材市场）、东莞市鱼珠木材有限公司（东莞市鱼珠木材加工交易中心）、广东中山鱼珠木材产业有

限公司（中山大涌鱼珠木材产业园）。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健民、高振忠、万由庆、何仕海、刘强、潘华、佟学军、田雷、张宇、周发

扬、姚壁科、陆英、刘国雄、高鸿江、王珏、赵海龙、张维陈、甄景瑞等。

本部分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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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及木制品交易规范体系

第 28部分：木门商品报价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商品报价术语和定义、分类、报价要素与规范、价格采集与发布

规范、价格分类、与相关标准的一致性、折扣或优惠、结算与支付、数量、验收、交付、服务、仲裁等。

本标准适用于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木门商品报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成为本标准的条款。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但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宜探讨使用这些引用文件最新版

本的可能性。未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828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GB/T 16734 中国主要木材名称

GB/T 18513 中国主要进口木材名称

WB/T 1024 木质门

WB/T 1038 中国主要木材流通商品名称

JG/T 122 建筑木门、木窗

3 术语和定义

GB/T 2828、GB/T 16734、GB/T 18513、WB/T 1024、WB/T 1038、JG/T 122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

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分销

分散到代理商或销售点销售的一种销售行为。

3.2 批量

一批的量，指一次性采购或销售（交易）商品较大或成批的量。

3.3 先货后款

通过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作为担保的第三方，采购方先提货，在约定的时间内偿付货款的一种交易

行为。结算价格以提货日报价为基准。

3.4 先款后货

通过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作为担保的第三方，采购方先付货款，在约定的时间内提货的一种交易行

为。结算价格以付款日报价为基准。

3.5 期票

到规定日期才能领取商品或货币的票据。

3.6 信用结算

以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为信用担保方的一种结算方式。

3.7 贷款结算

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为采购方贷付的一种结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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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实木门

以锯材加工制成的木门。

3.9 全实木门

以单一树种锯材加工制成的木门。

3.10 实木复合门

以木材和木质人造板为主要材料复合而成，面层为木质单板贴面的木门。

3.11 木质复合空心门

以木材和木质人造板为骨架材料，面层为人造板或其他木质材料复合而成的空心木门。

4 分类

木门分类可采用WB/T 1024的分类方法。亦允许采用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木门分类。木材及木制品

联盟市场按材料将木门分为以下四类：

a) 实木门

b) 全实木门

c) 实木复合门

d) 木质复合空心门

5 报价要素与规范

5.1 商品名称

报价应标注商品名称。实木门名称宜由面层木材名称+实木门组成。全实木门名称宜由木材名称+全实

木门组成。实木复合门商品名称宜由面层木质单板木材名称+实木复合门组成。木质复合空心门名宜由面

层木质单板木材名称+木质复合空心门组成。所用木材的名称应符合GB/T 16734、GB/T 18513或WB/T 1038
的规定。GB/T 16734、GB/T 18513和 WB/T 1038未收录的木材名称宜按本标准本条规定进行标注。

5.2 规格

报价应标注商品规格。

实木门报价时宜按门扇和门套线分别报价，门扇规格采用长×宽×厚方式标注，门套线规格采用周长×
宽×厚方式标注。

门套线周长计算方法：周长 ＝ 三边长之和 + 门脚高×2
实木复合门报价时门扇和门套线按整套报价。规格以 80×200为基准，以长或宽超出尺寸为依据，超

出部分按尺寸计算增加价格，如超过 15cm增加 50元。

单位宜采用 mm，允许采用其他公制或英制单位进行标注。

5.3 等级及适用的标准或规范

报价应标注商品质量等级及适用的标准或规范。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木门依据其使用的木材质量等

级来划分为 A级和 B级，质量等级规范见表 1。

表1 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木门质量等级规范

缺陷名称 检验方法 A级木门材质 B级木门材质

死节 节子的最大直径不许超过 20mm 30mm
活节 节子的最大直径不许超过 30mm 45mm
裂纹 长度不超过材长的 不允许

斜纹 不超过 20% 25%
变色 不超过材面的 20% 不限

夹皮 长度不超过 不允许 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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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缺陷名称 检验方法 A级木门材质 B级木门材质

腐朽 面积不得超过材面的 不允许

树脂囊 最大直径不许超过 20mm 30mm
虫眼 每平方米允许个数 3个 5个

5.4 油漆

报价应标注商品使用的油漆种类，未使用油漆的商品宜以素门进行标注。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木门

油漆种类见表 2。

表 2 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木门油漆种类

PU漆 UV漆

PU漆为聚氨酯漆，是指以聚氨酯树脂为成膜物质，

漆膜中含有相当数量的氨基甲酸酯链节（氨酯键）

的一种油漆

UV漆是指在紫外光（波长为 320-390nm）的照射下

促使引发剂分解，产生自由基，引发树酯反应，瞬

间固化成膜的一种油漆

5.5 品牌和报价商

报价应标注商品品牌和报价商。

5.6 单位

报价应标注商品的计量单位，实木门宜采用元/m2为计量单位。实木复合门宜采用元/扇或元/套为计量

单位。

5.7 日期

报价应标注日期，日期格式为：年- 月- 日；如 2019-08-08。
5.8 运输

报价宜说明是否包含运输与装卸费用。

5.9 结算与支付方式

报价宜说明货款的结算与支付方式。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的结算与支付方式见本标准第 10章。

5.10 交付方式

报价宜说明商品的交付方式。宜按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内交付、卖方工厂交付、买方指定地点交付

进行说明。

6 价格采集与发布规范

6.1 价格采集

价格来源、方法、渠道应可靠，价格采集要素应与本标准规定的报价要素一致并符合本标准第五章中

的相关规定。

6.2 商品报价表

商品报价表见资料性附录。附录表格中的各报价要素应符合本标准第五章中的相关规定。

7 价格分类

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木门价格宜按以下分类进行报价：

7.1 基准价格

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报价表上的价格。

7.2 零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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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内出售最小单位木门的价格。其报价高于基准价格。

7.3 小批量价格

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内出售较小批量木门的价格。

7.4 大批量价格

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内出售较大批量木门的价格。

7.5 分销价格

针对分销商的销售价格。

7.6 常期客户价格

与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签定常期供货合同客户的价格。执行合同价格。

8 与相关标准的一致性

在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出售的木门质量要求和认证宜执行鱼珠采用的标准。如有与鱼珠采用的标准

规定的质量要求和认证不一致的产品，宜在报价中进行说明。采用的标准包括企业标准、FSC认证、行业

标准及其它标准或规定。

8.1 企业标准

产品质量要求符合经技术监督局备案的企业标准的的相关规定。

8.2 FSC认证

产品要求应符合FSC认证程序的相关规定。

8.3 行业标准

产品质量要求应符合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备案的行业标准的相关规定。

8.4 其它标准或规定

产品质量要求应符合以上标准范围外的其它标准或规定。

9 折扣或优惠

在鱼珠木材网或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频繁、大量交易的客户可享受价格折扣或其它优惠。

10 结算与支付

商品交易宜选择以下方式进行结算与支付：

10.1 现金结算

以现金的形式进行结算。

10.2 支票结算

以支票的形式进行结算。支票包括普通支票、现金支票和转帐支票。以采购方资金到销售方的帐户视

为结算过程完成。

10.3 期票结算

根据供需双方的协议，可以采用期票的方式进行结算。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可以按约定协议条款作

为担保方，并承担可能给双方带来的结算风险。这种结算方式在供、需、担保方签署相应的协议并生效后

即可视为完成结算。

10.4 信用证结算

在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所售木门商品，可以采用信用证结算。信用证结算的价格由供需双方在基准

报价的基础上进行浮动。但在信用证中至少应对以下条款进行说明：

(1)对信用证本身的说明。如其种类、性质、有效期及到期地点。

(2)对货物的要求。根据合同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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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运输的要求。

(4)对单据的要求，即货物单据、运输单据、保险单据及其它有关单证。

(5)特殊要求。

(6)开证行对受益人及汇票持有人保证付款的责任文句。

(7)银行间电汇索偿条款。

(8)不符合国内法律规定或不属我国法律管辖的信用证交易不在本标准的范围内。

10.5 信用结算

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可以为供需双方提供信用结算。即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可为供、需双方办理

垫付业务。在供方、需方与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签署相应的合同后，即可根据相应的合同条款进行木门

商品的交易。

10.6 贷款结算

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可以为采购方代为办理贷款业务。在采购方与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办理规定

的手续后，即可根据协议采购市场中出售的木门商品。

10.7 抵押结算

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可为交易双方办理抵押采购。采购方可以用拥有合法的抵押物通过木材及木制

品联盟市场进行抵押结算交易。

11 数量

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木门交易数量宜符合以下约定类型：

11.1 现货数量

可用于现货交易的木门数量。

11.2 期货数量

在某一时期内可以进行交易的木门数量。报价应注明交易期限。

11.3 合同数量

按合同约定可进行交易的木门数量。

12 验收

12.1 验收依据

除供需双方约定外，验收宜按实际报价中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采用的标准作为依据。

12.2 抽样

除供需双方约定外，抽样方法宜按实际报价中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采用的标准规定执行。

12.3 检验项目

除供需双方约定外，检验项目宜按实际报价中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采用的标准规定执行。

12.4 检验结论

除供需双方约定外，检验结论宜按实际报价中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采用的标准规定执行。

12.5 复检

除供需双方约定外，复检宜按实际报价中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采用的标准规定执行。

12.6 其他

实际报价中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采用的标准未进行规定的验收项目按合同规定执行。

13 交付

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木门交付方式宜符合以下约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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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现货交付

完成结算程序后在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内立即进行的木门商品交付活动。

13.2 期货交付

完成结算程序后的一定时间内再进行的木门商品交付活动。

13.3 合同交付

按供需双方合同规定进行的木门商品交付活动。

14 服务

14.1 质量保证期

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所售木门商品实行交付验货制度，即在交付过程中进行货品检验验收。

14.2 售后服务

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对所售木门商品实行产品质量的跟踪服务制度，对所售木门商品在使用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进行跟踪，如出现质量问题，并查确属销售方责任的情况下，将在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相关

网上予以公布。

15 仲裁

依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商品报价标准进行交易产生的纠纷，质量部分以广东省木材与木材制品产品

质量监督检测站检测结论作为仲裁最终依据；其它部分如不能协商一致，以当地法院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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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附录：

表3 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木门商品报价表

商品名称 规格 质量等级 适用标准或规范 油漆 品牌 报价商 单位 价格 报价时间

注：以上的报价一般是指下列情况下的价格：

1 结算方式：现金结算。

2 交易数量：小批量(零售价格)。
3 交付方式：木材及木制品联盟市场内交付。

4 运费：不含。

报价详情请咨询报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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